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

校人[2013]10号


关于开展2012-2013学年度教职工考核
及2013年合同期满人员考核工作的通知

全校各单位：

2012-2013学年度即将结束，现将2012-2013学年度教职工考核及2013年合同期满人员考核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年度考核工作：

（一）考核时间及安排
考核工作时间：2013年6月20 日至7月8日。

本次考核工作在时间安排上尽量与全校职称评审、学校考试周及系部目标考核工作错开进行，因此本次考核工作分为两个阶段进行：

1、教职工的自评工作在6月20日至25日进行；

2、各单位的集中考核在7月3日至7月8日进行。

望各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具体考核时间，认真、规范、有序地进行。

各单位成立考核小组，成员由本单位领导及教职工代表组成，负责本单位教职工的考核工作。

（二）考核范围、办法及要求

1. 考核范围

全校在册在岗的教职工（含本学年度聘期即将届满人员，不含董事会成员、校级领导、校教学顾问委员会成员、试用期未满人员、考核前请假超过三个月人员和待岗人员）。学年度中途转岗人员原则上在现单位考核，如转岗时间不足一个月的则在转岗前所在单位考核。对专任教师中的退休教师考核从简，所在单位对其进行工作量考核，只需进行个人总结无需填表。

2. 考核办法

教研室正、副主任和专任教师按照《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专任教师考核办法》（校人[2007]16号）进行；辅导员按照《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辅导员工作考核办法（试行）》（校学[2006]64号）进行；实验室工作人员按照《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实验室工作人员年度考核办法》（校人[2006]6号）进行；其他人员分别按照不同考核表的具体要求在各自单位进行考核。
 3．考核程序及要求

（1）各级各类人员均按照各自岗位职责及任职条件要求，认真填写考核表并自我评分，在本单位考核会议上进行述职。

（2）各单位对照学年初的工作计划，采取部门考核与民主测评相结合的办法，在本单位内组织考核，重点检查工作完成的质量、数量和尚未完成的原因，以及完成计划外工作情况，给出考核结果。

（3）考核等次为“优”者如经学校审核不符合条件，除取消该人员考核等次为“优”的考核结果外，同时其单位的该指标予以作废；若超标申报，一律不予受理，由本单位重新评审。

（4）考核结果经校长办公会审核，考核为“优”人员名单公示三个工作日，教职工如对考核结果持有异议，可向人事处反映，由学校复查后作出决定。

（5）年度考核结果及材料均需送人事处归档。
（三）考核评定标准及结果
1．考核结果：
（1）考核结果分为“优”、“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各单位评“优”人数应控制在本单位总人数〔不含处级及院、系（部、教学基地）正副院长、主任〕的10％以内。

（2）在学年度考核中评为“优”的教职工，可入围评选2013年“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
2．本学年度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评“优”。
（1）年累计事假天数在10天及以上者；

（2）工作失误，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者；

（3）受到学校通报批评及以上行政处分者；

（4）发生过教学事故者；

（5）在学校教学检查中多次存在较多问题者。

3．本学年度内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直接定为“不合格”。

（1）信奉研习法轮功或受公安机关治安拘留处罚者；

（2）违规违纪，或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学校造成重大损害者；

（3）累计受到学校通报批评三次、或发生严重教学事故二次、或发生重大教学事故一次者；

（4）玩忽职守，发生严重的直接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或影响恶劣者；

（5）未经学校批准，擅离工作岗位连续超过二天或学年度累计超过五天者；

（6）在学校教学“四项”检查中多次存在较多重要问题，且改进较差者。
二、2013年合同期满人员考核：

（一）考核对象：2013全年合同期满人员。

（二）人事处于6月20日前向各单位提供2013年合同期满人员名单、基本信息及档案存放、学生评分、奖惩和考核纪录等资料。
（三）考核办法：由本人据实填写合同期满考核表，各单位考核小组根据考核对象聘期内表现，按照全面、客观、公正的要求综合评价其工作态度、工作能力及完成工作任务等方面情况并给出考核结果，聘期考核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两类，不合格人员不予聘用。各单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考核合格人员提出是否续聘意见及续聘时间的建议，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盖部门公章。

（四）有以下情形之一者，学校不予续聘：

1. 对未经学校允许，擅自在外兼职，经学校指出拒不改正的；

2. 转岗后无法胜任现工作，或待岗超过三个月仍无部门聘用的；

3. 教学效果差，学生反映强烈的；

4. 本人提出书面申请不愿续聘，或因健康原因难以继续履行聘用合同和岗位职责的；

4、工作调动、脱产接受学历（学位）教育（需办理人事档案转移）、出国逾期不归或其他特殊原因失踪的；

5、符合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中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情形的。

三、考核后续工作

    各单位要将本单位教职工的学年度考核表及合同期满考核表、评分统计汇总表、合同期满考核结果汇总表、考核等次为“优”人员名单（单位盖章）等考核结果汇总后，务必于7月 8 日前全部交予人事处（电子表格用OA办公系统发送）。
四、独立核算单位人员的考核工作由各单位根据各自情况，报分管校领导批准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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